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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水利水电领域工程技术人员

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客观公正地评价我省水利水电领域工程技术人

员的专业技术水平，为人才的合理选用和聘用提供科学依据，根

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

见》等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评审条件。

按照本评审条件评审通过，并取得相应专业技术员或助理工

程师资格证书，表明持证人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，作

为聘任相关专业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的依据。

第二条 本条件适用于在我省企事业单位从事水利水电（水

务，下同）领域工程科学研究、规划设计、施工建设、运行管理

的水文水资源规划、水质分析、水工建筑、市政给排水、水土保

持、水电工程机电、电气工程、水利工程地质勘察（含岩土工程

勘察）、水利工程测量、科学技术推广、水利科技信息等专业的

在职在岗并具有我省相应社保信息的工程技术人员。

第三条 本评审条件所设专业为：水文水资源规划专业、水

利工程地质勘察专业（含岩土工程勘察）、水土保持专业、水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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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机电专业、水工建筑专业、市政给排水专业、水利工程测量

专业、水质分析专业、电气工程专业。

第二章 申报及评审条件

第四条 职业道德条件

凡申报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必须具备

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，

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。

取得现任专业技术资格后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在规定年限

上延迟申报。

（一）年度考核或绩效考核基本称职（基本合格）及以下，

或受单位书面通报批评者。

（二）已定性为技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，或因违法受刑

事处罚的，在执行期内不计算资历且处分期内不得申报。

（三）失信被执行人，执行期间不得申报。

第五条 学历、资历条件

（一）技术员学历、资历条件

1.中等专业学校（本专业或相近专业）毕业，从事本专业技

术工作满 1 年以上；

2.高中学历毕业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以上。

非相近专业学历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时间增加 1 年。

（二）助理工程师学历、资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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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大学本科（本专业或相近专业）毕业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

作满 1 年以上；

2.大学专科（本专业或相近专业）毕业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

作满 3 年以上；

3.中等专业学校（本专业或相近专业）毕业，取得技术员职

称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以上；

4.高中学历毕业，取得技术员职称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

满 7 年以上。

第六条 继续教育条件

根据国家关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应

当适应岗位需要和职业发展的要求积极参加继续教育，完善知识

结构，增强创新能力，提升专业水平。申报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

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应满足国家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。

第七条 能力业绩条件

基本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，具有解决本单位科

研、技术创新、技术改造、工程项目中一般技术问题的能力，并

参与或累计完成下列业绩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参与过 1 项本专业工程技术工作；

（二）参与制定 1 项省、市级行业技术标准、工程造价定额、

行业规划编制，并通过市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审定后推广应用或颁

布实施。

（三）参与工程、科研、技术创新、技术改造项目 1 项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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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专家和市以上行业主管部门鉴定认可，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

社会效益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八条 本条件所指本专业工作年限，一般由毕业参加本专

业工作后起计算至申报当年年底止。但后续学历获得者，可从申

报者人事档案记载开始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起计，但必须将

全脱产学习时间减除。

第九条 本条件所指学历、资历，均指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

部门承认的国民教育、成人教育或经自学考试合格的本专业。技

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参加职称评审，分别按照全

日制大专学历、本科学历对待。按照国家和我省规定，职业资格

与职称对应关系的，可直接申报上一级职称。

第十条 本条件所指资历计算方法，从现专业技术资格批准

之日起计至申报当年年底止。

第十一条 本条件所指参与的业绩，由申报者所在单位出具

聘书、相关技术资料予以证明。

第十二条 本条件所指完成的业绩，按照各专业要求，达到

行业认可的完成标准。

第十三条 本条件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

本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条件由海南省水务厅、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

局负责解释。


